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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爭點 公營事業所得額以徵收機關核定或審計部審定為準？

解釋文 　　審計部對於各機關編送之決算有最終審定權。徵收機關核定

公營事業之所得額，與審計部審定同一事業之盈餘如有歧異，自

應以決算書所載審計部審定之數目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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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令 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7條(38.01.20)

所得稅法第19、71、72條(39.06.21)

審計法第27條(104.12.09)

審計法第38條(104.12.09)

審計法第39條(104.12.09)

相關文件 附監察院函一件原抄附審計部呈一件 

監察院函

一、據審計部（四四）臺計字第００二一五號呈為公營事業機關

所得額應以審計機關最終審定之盈餘為依據抑應以稅捐徵收機關

核定額為依據行政院與本部所持見解各異請鑒核轉請大法官會議

統一解釋等情

二、相應抄同原呈一份函請查照提請大法官會議統一解釋見復為

荷。

原抄附審計部呈

一、查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依所得稅法第十九條之規定係以其每

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或損失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而營

利事業有民營與公營（國營）之分民營事業一切收支不受審計機

關之審計自可由主管徵收機關依照同法第六十四條至七十九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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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核定其所 得額至於公營事業各項收支依國營事業管理法第十

七條既明定由審計 機關辦理事後審計則其所得額自應以審計機關

所審定之盈餘（即純益 額）為標準惟年來關於所得稅之課徵主管

徵收機關對一般公營事業均 視同民營事業對其所得額逕自核定致

與本部所審定之盈餘額互有增減 而演變結果遂有（一）本部審定

數多于徵收機關查定數該公營事業機 關照本部審定數補納稅金而

徵收機關拒絕收納者（二）本部審定數少于徵收機關查定數徵收

機關通知照其查定數繳納稅金而該公營事業機關以徵收機關查定

所得額與其本身實際盈餘額不符不服其決定者種種糾紛不一而足

致各公營事業紛向上級機關或財政部請示處理辦法其間 除經財政

部數度邀集有關機關加以商討並獲得一籠統協議暫定由各機關於

事前取得聯繫外迄無具體辦法癥結未除爭執依舊本部為此爰根據 

現行有關法令作詳盡之研討擬具公營事業機關決算盈餘暨營利所

得稅審定繳納之處理意見數項主張公營事業機關營利所得之計算

應依本部 所審定之盈餘（純益額）為準在未經審定前納稅義務人

可先依徵收機關查定數繳納俟本部最終審定後再行多退少補於四

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以（四二）臺巡字第００三六五號代電（附

件第一號）電請行政院 就此規定原則通令所屬機關一體遵照去後

嗣准該院臺（四三）財第五０八三號函復稱略以審計機關審定公

營事業盈餘及征收機關核定所得稅由審計機關與征收機關各自依

法行使職權各公營事業所得稅應照征收機關核定數繳納（附件第

二號）等語按征收機關與審計機關對於公營事業帳目之查核其職

權之行使雖各有所本然征收機關所核定之所得額與本部審定之純

益額原屬一物名異實同斷不容各行其是而使同一公營事業有二個

純益（即盈餘）數以致會計之處理陷于無所適從之窘境中央信託

局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呈財政部臺總會（四三）一四七０號代

電言之綦詳（附件第三號）同時經濟部亦與本部持同一見解曾於 

四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以經臺（四三）計字第一一八四二號函

（附件第四號）提出具體意見函商財政部旋經財經兩部分別就此

呈請行政院核示後該院雖對以前主張略加變更並于本（四四）年

一月十一日以臺（四四）財字第０二０二號令知各該部（附件第

五號）略以一、四三 年度起稅捐機關查定之公營事業所得稅事先

應通知審計機關審計機關最終審定時在盈餘項下分配之復查變更

時亦同並由財政部命令稅捐機關辦理二、關於稅捐機關對復查決

定之所得稅額如有變更而審計機關於最終審定不及隨同修正時其

帳務處理應將復查稅額與原查稅額之差額作為累積盈虧處理等語



然對於所得額之決定仍逕以征收機關所查定者為準權職未明適用

仍多窒礙似難謂為允洽謹將理由申述如次甲、按 行政院於會計年

度結束後一定期間內應將總決算送達最高審計機關經審計長依法

完成其審核後提出審核報告於立法院並由監察院呈請總統公佈憲

法第六十條第一百零五條及決算法第二十條第二十六條均定有 明

文是政府總決算審計機關依法有最終審定權而公營事業單位決算

依決算法第三條規定為政府總決算之構成部份自應同受審計機關

之最後審定此觀審計法第三十八條第三十九條及國營事業管理法

第十七條之 規定尤為明顯此其一乙、所得稅法第十九條規定營利

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每年度收益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或損失後

之純益額為所得額純 益額即盈餘關于盈餘分配之程序預算法第六

十三條第一款將所得稅之 繳納列為第一順位足見盈餘為分配所得

稅之前提必先確定盈餘始能據 以為所得稅之分配而公營事業之收

支依法既須由審計機關加以審定業 如上述則關於所得額之核定自

應以本部所審定之盈餘（即純益額）為準此其二丙、公營事業單

位中含有民營者甚多如同為政府機關之主管徵收機關與審計機關

核定盈餘不相一致則非獨將招致政出多門之譏而年終盈餘之分配

及會計之處理亦將發生不易解決之困難是其所得額尤應以依法具

有最終審定權之本部所審定之盈餘（即純益額）為準此其三丁、

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第一項雖有主管徵收機關核定所得額及其應

納稅額後應填發繳款書送達納稅義務人令其繳納之規定然其所核

定之所得額乃係初步之估計並非最終之規定納稅義務人如有不服

仍可申 請復查及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以求救濟觀乎同法第七十二

條第七十三 條之規定自明惟所謂訴願及行政訴訟僅人民始得為之

公營事業機關為國家機關之一既不能據以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則

其所得額自應以具有最終審定權而處於超然地位之審計機關所審

定者為準此其四基上理由是公營事業機關營利所得之計算依法應

以本部所審定之盈餘（即純益額）以為其所得額之核定在未經審

定前各納稅義務人可先依主管徵收機關核定數繳納俟本部最終審

定後再行多退少補此點非唯依法應作如是措施即實際上臺灣省政

府亦經先後于四十年十月八日以（四０）酉齊府綸甲字第一０八

七五號及四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以（四一）府財一字第一二一八

七七號代電作同一規定通知所屬各公營事業機關遵照 辦理有案可

稽雖行政院曾以主管徵收機關對所得額之核定係每半年一次而本

部審定盈餘則為每年一次若俟本部審定盈餘後始行分配所得稅則

稅捐之徵收必致延滯云云殊不知所得稅法第七十四條已另有規定



財 政部為適應國庫需要得以擬定估繳稅款辦法由當地主管徵收機

關於每年三月十五日以前估定暫繳稅額通知納稅義務人分期繳納

並俟應納稅額核定後辦理退稅或補稅兼籌並顧絕無絲毫延滯之虞

二、謹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規則第四條前段規定中央或地方機關

就其職權上適用法律或命令所持見解與本機關或他機關適用同一

法律或命令時所已表示之見解有異者得聲請統一解釋茲以行政院

前開令文（即附件第五號）認稅捐機關對公營事業所得稅及對複

查決定之所得稅額之變更等悉可逕予核定審計機關不過於最終審

定時在盈餘項下照數分配及隨同修正之本部則以為公營事業各項

收支依國營事業管理法第十七條既規定由審計機關辦理審計而決

算法第二十條更有政府總決算應送審計機關為最 終審定之規定則

其純益額（即盈餘）自應以本部所審定者為準主管徵收機關所核

定者僅得視為所得稅法第七十四條之估定暫繳稅額並非最終決定

在經本部審定後仍應就其差額分別辦理退稅或補稅雙方見解互有

歧異以致同一公營事業於年度結束時竟產生二個純益額在主管徵

收機關依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七十二條核定及複查決定所得額與

應納稅額時究應以何者為準適用上深滋疑義為免兩歧起見自應依

法聲請統一 解釋俾資遵循

三、理合具文暨檢奉有關各件呈請鈞院鑒核俯准轉請司法院大法

官會議賜予釋示至所企禱

四、附呈抄件第一號至第五號各一份


